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2026 年涉企
行政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优化营商环境，减轻

企业负担，提升监管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省、

市、县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局工作实

际，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服务文水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坚持“依法

监管、公开公正、科学规范、廉洁高效”的原则，通过规范

行政检查行为，落实监管责任，严厉打击住建领域的违法违

规行为，同时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切实为企业营造稳

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二、检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5.《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6.《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7.《山西省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8.其他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强

制性标准。



三、基本原则

1.依法实施原则：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做到

主体合法、依据充分、程序规范。

2.“双随机、一公开”原则：除重点领域、特殊行业及

投诉举报外，均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

人员的方式，检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3.分级分类原则：根据企业信用等级、风险程度，合理

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对守法守信企业降低检查频次，对风

险高、信用差的企业重点监管。

4.廉洁高效原则：检查过程不得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不得吃拿卡要，不得牟取私利。

四、检查主体

文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

法人员。

五、检查对象

文水县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燃气经营、供热经营、污水

处理、建筑垃圾处置等相关活动的企业（单位）及机构。

六、工作步骤

1.计划制定阶段（2026 年 3 月）：编制年度涉企检查计

划，经局务会审定后报县司法局备案，并向社会公开。

2.日常实施阶段（2026 年 4 月-11 月）：各责任股室按

计划开展检查，严格执行检查程序，规范填写检查记录。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下达整改通知书或进行行政处



罚。

3.总结评估阶段（2026 年 12 月）：全面总结年度检查工

作成效、问题和经验，评估监管效果，研究下一年度监管重

点。

七、工作要求

1.严格程序，规范行为。执法人员实施检查时，必须出

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告知检查依据、内容及要求。检查

结束后，应及时向被检查对象反馈情况，并形成书面记录。

2.廉洁自律，严肃纪律。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坚决杜绝“吃拿卡要”、人情监管、选择性执

法等违纪违法行为。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3.服务与监管并重。在检查过程中，加强对企业的政策

宣讲和业务指导，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引导企业自觉守

法、合规经营。

4.结果运用，闭环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

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实施销号管理。检查结果及时录入

相关监管平台，并与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挂钩。

5.信息公开，接受监督：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

开”的原则，在检查任务完成后及时将检查结果通过县政府

门户网站等平台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文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2026 年 3 月 10 日


